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家長會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表 
申請人 

姓名 

班  

級 

家 長 

姓 名 
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址 

    

學業成績  家 庭 

狀 況 

概 述 

 

 

 

 
德育成績  

導 

師 

評 

語 

  

詳如推薦表 
附

繳

證

件 

□ 成績單 

□ 戶口名簿影本 

□ 清寒證明 

□ 低收入戶證明 

(以具證明優先) 

承 

辦 

人 

 
學務 

主任 
 

教務

主任 
 

校 

長 
 

初 審 

結 果 

□ 初審通過送家長會複審 

□ 限於名額愛莫能助 

□ 其他 

 

家 

長 

會 

複 

審 

通過 

 

不通過 

複審 

委員 

簽名 

 家 

長 

會 

會長 

批示 

 

 


